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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竹地區近年來由於整體經濟快速發展及都會生活圈之逐漸成形，而且

由於科學園區之規模持續擴大，國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車輛持有率及交通

量隨之增加，新竹縣市之各幹道乃呈現交通飽和現象，其中位於竹科三期範

圍內之寶山路(市竹三線)乃為聯絡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縣寶山鄉之既成道

路，因其現況道路寬度僅約為 6公尺，而科學園區 20年來蓬勃發展，廠商數

量及就業人口數量急遽增加，導致相關社經活動與機動車輛亦快速成長，造

成寶山路於上下班通勤時段之嚴重交通壅塞。 

為改善此交通問題，新竹市政府乃辦理「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

山路間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服務工作」，以期改善往返科學

園區與寶山鄉間之交通壅塞情況，促進科學園區聯外環道路交通之改善，引

導新竹生活圈之整體合理發展。該案已完成定案報告，解決寶山路尖峰時間

交通壅塞問題刻不容緩，應儘速依工程設計圖辦理變更。 

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辦理變更。 

參、運輸需求分析、預測 

一、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道路位於新竹科學園區三期旁，沿線兩側土地使用計畫分區，

主要有學校用地、住宅區、機關(研究)用地、停車場及保護區等，目前部
分作為工廠使用，部分為雜林空地。 
(二)交通系統現況 

本計畫道路主要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之中，本計畫

道路為該特定區中東南側之寶山路，鄰近地區各道路系統道路包括中山高

速公路、北部第二高速公路、縣道 122(光復路)、縣道 117(南大路)、力行
路、市竹三縣(寶山路)、園區一路、園區二路、園區三路、園區五路、新
安路及水仙路，詳圖 1。其中，市竹三縣(寶山路)現況計畫範圍內路寬僅六
公尺，中央標線分隔，雙向雙車道，並劃設為禁止停車路段；園區二路現

況路寬 24公尺，中央分隔路型，雙向劃設四車道及路肩，亦為市竹三線路
段。 
(三)交通量調查 

「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
及相關服務工作」於民國 91年 10月 17日(星期四)對寶山路與園區二路
口、寶山路與力行路口及寶山路與水仙路口於上下午尖峰進行交通量調查

(詳圖 1)，交通服務水準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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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鄰近道路系統暨交通量調查位置圖 

 
表 1 交通路口服務水準現況評估表 

資料來源：「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之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配合工

作」定案報告，新竹市政府，9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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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道路線型規劃 

(一)道路功能定位 

1.為寶山地區進出新竹科學園區之主要道路。 
2.為新竹市區與新竹縣寶山地區之主要連絡道路。 

(二)規劃原則 

1.滿足道路服務功能 
2.需考量與相關建設的可及性，並將相關建設所衍生的運輸需求量納入
考量。 

3.儘量避開工程困難處，增加工程可行性。 
4.充分配合原地形地貌。 
5.減少不必要的拆遷及土地徵收，以降低開發時民眾的反彈。 
6.景觀生態的充分尊重。 
7.工程經費降至最低以符合經濟效益。 
8.配合都市計畫，預留未來計畫道路銜接的可能性。 

(三)道路線型規劃方案 

以園區五路、園區三路口為起點，沿原有道路拓寬。路線

0k+000~0k+200前後因兩側均有許多建物，為求用地徵收之公平性，儘量
以原道路中心向兩側平均拓寬為 10公尺，其後路線左側有園區大型廠房已
興建營運，因考量為減少對已開發廠區之影響，故以廠房圍牆為界，道路

向右拓寬為 20公尺，路線往南經過園區力行路管制站後，園區廠房與原道
路間空間較大，此路段一直至終點為止儘量以道路中心向兩側平均拓寬為

10公尺；道路全長約 2.2公里，其目標年路口交通服務水準詳表 2。 
 

肆、變更範圍 

本案位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範圍內，為新竹科學園區園區東

南隅園區五路右轉寶山路(園區五路口經力行三路口至水仙路口間)跨新竹縣
市界部分之市竹三線，全長約 2,200公尺，現況道路寬 6公尺預定規劃為寬
度約 20公尺，考量道路工程實際施作範圍，依「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
往寶山路間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服務工作」定案報告之路權

範圍進行變更，計畫範圍詳圖 2，路權範圍圖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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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目標年路口服務水準評估表 

時

路口名稱 路口簡圖 平均延滯 務 交叉 務
(sec/veh) 水 路口 水

間 向 準 準
園區五路 A 48.1 D
(B、D) 上午 B 65.3 E 62.6 E
│ C 53.6 D

園區二路 尖峰 D 51.5 D
(C) A 52.2 D
│ 下午 B 52.8 D 56.3 D
寶山路 C 53.4 D
(A) 尖峰 D 59.7 D
寶山路 A 44.1 C
(B、D) 上午 B 50.3 D 53.8 D
│ C 41.8 C

力行三路 尖峰 D 58.9 D
(A、D) A 55.3 D
│ 下午 B 40.4 C 49.7 D

12M都市計畫道路 C 39.5 C
(C) 尖峰 D 43.6 C
寶山路 上午 A 35.4 C
(B、D) B 40.6 C 37.1 C
│ 尖峰 D 31.7 C
水仙路 下午 A 24.3 B
(A) B 25.1 B 29.4 B

尖峰 D 34.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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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之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配合工

作」定案報告，新竹市政府，92.09.10 

 
 

 
 

圖 2 變更範圍圖 
 

本次變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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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 

 
1.寶山路(市竹三線)為聯絡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縣寶山鄉之既成道路，
因其現況道路寬度僅約為 6公尺，而科學園區 20年來蓬勃發展，廠商
數量及就業人口數量急遽增加，導致相關社經活動與機動車輛亦快速

成長，造成寶山路於上下班通勤時段之嚴重交通壅塞。 
 
2.為改善往返科學園區與寶山鄉間之交通壅塞情況，引導新竹生活圈之
整體合理發展，並配合「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道路(市
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服務工作」定案報告之路權範圍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作業。 

 
3.道路工程規劃考量現有道路、現有建物及原都市計畫道路，

0k~0k+100路段，以現有道路中心向平均向兩側拓寬為原則；
0k+100~0k+800路段以園區廠房圍牆為基準向西側拓寬 20公尺；
0k+800~1k+600路段以現有道路中心向兩側平均拓寬為原則；
1k+160~1k+168路段線形配置主要為與前段道路以半徑 150公尺順
接；1k+168~2k+019路段則以現行 12公尺都市計畫道路中心向兩側拓
寬為 20公尺；2k+019~2k+200路段則以現有道路中心線向兩側拓寬為
原則。 

 
 

陸、變更內容 

本案擬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之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

護區、綠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以解決寶山路於上下班通勤時段之嚴重

交通壅塞問題。由於本變更案係依寶山路現有道路向兩側拓寬，故需變更現

有道路兩側之部分公園用地、綠地及保護區，其中變更範圍內之保護區坡度

多為 30%以下，僅少部分為坡度 30%～40%之土地(詳圖 3)，符合「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審議原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百

分之三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道路、公園及綠地或無建築行

為之開放性公共設施使用為限；且本案依路權範圍進行變更，已考慮道路邊

坡工程施工需求。 

 

變更內容詳表 3及圖 4，變更後土地使用對照表詳表 4，「新竹市仙水里

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相關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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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範圍坡度分析示意圖 

 
表 3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

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 工業區 道路用地 0.44 共 3處 

2 農業區 道路用地 0.33 共 1處 
3 保護區 道路用地 0.49 共 1處 
4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0.06 共 1處 
5 綠地 道路用地 0.06 

為改善往返科學園區與寶山鄉間之交

通壅塞情況，引導新竹生活圈之整體

合理發展，並配合「新竹市仙水里金

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道路(市竹三線)委

託工程規劃及相關服務工作」之工程

設計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共 1處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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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

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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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

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第一次盤檢討 本次變更面積 變更後面積 

新竹市 新竹縣 合計 新竹縣 新竹市 新竹縣 合計 比例 

  
土地使用項

目 （ha） （ha） （ha） （ha） （ha） （ha） （ha） (%) 

研究專用區 28.17 43.8 71.97 0 28.17 43.8 71.97 3.42 

工業區 227.09 355.3 582.39 -0.44 225.84 354.86 580.7 27.63 

零星工業區 1.44 6.62 8.06 0 1.44 6.62 8.06 0.38 
工業住宅社

區 97.64 0 97.64 0 97.64 0 97.64 4.65 

住宅區 73.2 7.1 80.3 0 73.2 7.1 80.3 3.82 

商業區 0.94 0 0.94 0 0.94 0 0.94 0.04 

風景區 20.16 0 20.16 0 20.16 0 20.16 0.96 

農業區 0.93 17.74 18.67 -0.33 0.75 17.41 18.16 0.86 

保護區 230.17 291.51 521.68 -0.49 229.86 291.02 520.88 24.78 

保存區 1.11 0 1.11 0 1.11 0 1.11 0.05 

土地使

用分區 

貨物轉運區 11.29 0 11.29 0 11.29 0 11.29 0.54 

學校 194.42 3.59 198.01 0 194.42 3.59 198.01 9.42 

機關 65.62 1.67 67.29 0 65.62 1.67 67.29 3.20 

公園 128.01 54.83 182.84 -0.06 127.75 54.77 182.52 8.68 

綠地 25.9 15.44 41.34 -0.06 25.9 15.38 41.28 1.96 

污水處理廠 4.62 0 4.62 0 4.62 0 4.62 0.22 

加油站 1.29 0 1.29 0 1.29 0 1.29 0.06 

停車場 0.15 0 0.15 0 0.15 0 0.15 0.01 

市場 0.25 0 0.25 0 0.25 0 0.25 0.01 

兒童遊樂場 2.79 0 2.79 0 2.79 0 2.79 0.13 

變電所 0 4.14 4.14 0 0 4.14 4.14 0.20 

墓地 16.97 6.08 23.05 0 16.97 6.08 23.05 1.10 

河道 1.96 7.79 9.75 0 1.96 7.79 9.75 0.46 

公共設

施用地 

道路 76.62 75.35 151.97 1.38 78.62 76.73 155.35 7.39 

合計 1210.74 890.96 2101.7 0 1210.74 890.96 2101.7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民國 80年 7月。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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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變更案完成後預計用地取得作業約需 1年時間，實際施工期包括發包

作業、動員與前置作業、工程施工之路基、路面、排水工程、附屬工程及場

地清潔與竣工等項目，預估約一年六個月，因此整體建設期程初估約需二年

六個月的時間。 
土地取得方式，公有地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撥用；現有道路或公共設施

由主辦機關徵求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私有地部分則以協議價

購或徵收方式取得，經費由新竹縣政府編列預算或向中央主管機關爭取經

費。 

道路開闢工程費用總計共 1億 5仟 8佰 1拾萬元；土地取得及地上物拆

遷補償費約 9仟 5佰萬元，經費方面，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88%之道路開

闢工程費用，另 12%由新竹縣政府編列預算，本計畫開發經費詳表 5。 
 

表 5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

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工程數量及經費概估表 

項目 單位 單價(元) 數量 複價(元) 經費取得方式 備註 

一 
發包工作費

用 式 136,448,700 1 136,448,700   

二 工程設計費 式 5,731,000 1 5,731,000 約發包工程費 4.2% 

三 工程監造費 式 4,230,000 1 4,230,000 約發包工程費 3.1% 

四 工程管理費 式 3,411,000 1 3,411,000 約發包工程費 2.5% 

五 
空氣污染防

治費 式 1,538,700 1 1,538,700   

六 工程預備費 式 6,822,000 1 6,822,000 約發包工程費 2.5% 

小 計 158,181,400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88%；

新竹縣政府自行編列

12%。 

 

用地取得

費用 式 83,042,400 1 83,042,400 

建物拆遷

補償費 式 9,762,677 1 9,762,677 

農林作物

補償費 式 2,941,633 1 2,941,633 

七 
ez~

 

小計 95,746,710 

新竹縣政府自行編列預算

或向中央主管機關爭取經

費 

 

備 註：1.本表開發經費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資料來源：「新竹市仙水里金山一鄰通往寶山路間之道路(市竹三線)委託工程規劃及

相關配合工作」定案報告，新竹市政府，92.09.10  

3.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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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變更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市竹三線）－新竹

縣轄部分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或單位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初核意見 縣都委員會決議 內政部都委

會決議 

一 申請人： 

彭金生君 

 一、 道路兩側同時建築物時應以現有

道路中心點向兩側規劃，以視公

平性。 

二、 儘量規避商店及住宅。 

三、 若建築物被分割時必須尊重所有

權人之抉擇徵收與否。 

四、 同一路段的土地市與縣的徵收價

格應一致。 

一、擬併初核意見二辦理 

二、地價相關問題，已移文

供地政局參酌，此次會

議不予討論。 

1.併初核意見二審議 

2.未便採納 

理由： 

地價相關問題由地

政局辦理 

依新竹縣政

府核議意見

通過。 

二 葉范蘭英 

葉梅妹 

徵收價格不合理，亦無配地等配地措施，

嚴重影響縣民之生計，更剝奪吾等基本之

居住權、生存權。 

一、 同樣是園區土地徵收用地之規

劃，為何無先前徵收配地之措

施，此舉極不合理，應有相映之

補救之配地辦法之配套措施。 

二、 徵求價格過低，應參考市價以及

一路之隔的新竹市公告地價之價

格作為依據才合理，以縣政府區

區二千元之公告地現值，不僅不

及同一地帶之新竹市地價，更嚴

重危及縣民的居住權益，以及今

後之生存權。 

地價相關問題，已移文供

地政局參酌，此次會議不

予討論。 
 

未便採納 
理由： 
地價相關問題由

地政局辦理 

同上。 

三 葉永鑑 一、 本區民眾向政府購地，每平方公尺為

二萬四千元，但據悉政府開路同區段

每平方公尺只有一～五千元，顯然極

不合理。 

二、 本區長期受軍方限建，科管局又列為

農業保護區，故地價不合理應作「全

區調高」才合理。 

一、 請依附近土地作全區之合理調整

外，對於「以建屋多年的建地」

的公告更應合理調升，不可與

「非建地」相比。 

二、 路邊沿線應依路段價加計「路段

價格」，屆時徵收才會合理，避

免拓路徵收時，發生抗爭造成政

府施政的困難與阻力。 

地價相關問題，已移文供

地政局參酌，此次會議不

予討論。 
 

未便採納 
理由： 
地價相關問題由

地政局辦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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